
 

 
 

 

 
 

 

 

 

 

 
 

 

 
 

 

 
 

 

 
 

 

 
 

 

 
 

 

 
 

 

 
 

 



 

 
 

 

 
 

 

 

 

 

 
 

 

 
 

 

 
 

 

 
 

 

 
 

 

 
 

 

 
 

 

 
 

 



基隆市身心障礙學生獎助金實施辦法 
92年 6月 23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0920058974B號令發布 

98年 5月 8日基府教特貳字第 0980142440B號令修正 

101年 12月 12日基府教特貳字第 1010189605號令修正 

原名稱：基隆市特殊教育學生獎助金實施辦法 

102年 8月 12日基府教特貳字第 1020171559B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獎助金以獎勵優秀之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協助其完成學業為目的。 

第三條 獎助對象以設籍於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並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安置就讀本市之公私立國民中小

學及市立高中之身心障礙學生，在三年內未曾領取本獎助金，且提出申

請之該年度內尚未領取任何獎助金、教育代金及未享有公費者，皆可申

請。 

第四條 獎助名額以二百名為原則，確定名額視當年度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預

算金額之寬絀，於複審時研議之。 

第五條 獎助金額每名學生以新臺幣三千元為原則。 

第六條 申請期限為每年十月十五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第七條 合乎申請條件之學生，由就讀學校填妥申請表（如附件一），檢附下列

證明文件，於申請期限內送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辦理，逾申請期

限不再受理： 

一、上一學年度在學成績證明乙份。高中一年級學生以國中三年級成績為

憑，國中一年級學生以小學六年級成績為憑，國小一年級學生免繳。 

二、導師（或任課教師）推薦書乙份（如附件二），內容敘明學生之學習狀

況及生活情形（應經導師或任課教師簽章）。 

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或本市鑑輔會鑑定安置公文。 

四、低收入戶證明或家境清寒證明(無則免附)。 

第八條 申請之案件由本府邀請相關專家學者或教師組成審查委員會，其評選標

準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障礙程度：障礙程度較重者優先。 

二、清寒程度：低收入戶者優先。 

三、在學成績：品學兼優或有特殊表現者優先。 
第九條  補助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如下： 

     一、經審查通過者，學校應於收到本府掣據請款函文二星期內，檢附領據、

經費支用情形及撥款合計表、支出原始憑證(家長印領清冊)等相關表件

函送本府申請撥款。 



  二、補助經費核銷結案時，檢附收支結算表，倘實際支用經費少於補助經費 

時，其結餘款應予繳回。 

第十條  凡已領取其他機關團體之獎助學金或已享有公費又兼領本獎助者，一經   

發覺，除取消本獎助金之獲獎資格外，並由就讀學校追回已領之全額獎 

助學金，且於三年內不得再申請。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一 

 

基隆市      學年度            □國中□國小 

身心障礙學生獎助金申請表 

學

生

資

料 

姓名  性別 □女 □男 
身份 

證號 
 

生日     年    月    日 電話   

特

教

類

別 

障別 程度 
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字號 

／鑑輔會公文文號 

 
□輕 □中 □重 

□極重 （度） 

 

 

檢

附

證

件 

(    )1.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正反面影

本(有效期限內) 

(    )2.     年鑑輔會決議公文影本 

(    )3.□低收入戶證明  或 

□家境清寒證明（無則免附） 

(    )4.上學年度在學成績證明／ 

學年平均成績        等(分) 
(國小一年級學生免附) 

(    )5.教師推薦書(附件二) 
◎上述檢附證件請勿缺漏，倘因資料不齊進而影響學

生權益，請自行負責。 

◎ 是否為首次申請?    □是。     

□否，曾於          學年度申請。 

◎ 茲切結本（     ）學年度未請領其他獎助學金、教育代金及未享有公費。 

 

家長(監護人)                     簽章。 

家長簽章 承辦人簽章 處室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基隆市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獎助金推薦書 

學生資料 姓名  班別     年      班 

學習 

狀況 

／ 

在校 

特殊 

表現 

 

生 

活 

情 

形 

 

導師簽章 處室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特殊表現獎助辦法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22日基府教特壹字第 1050227431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資賦優異學生，係指設籍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並經本市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安置就讀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

學及市立高級中學之資賦優異學生。 

第三條 具有下列特殊表現之ㄧ，得由學校推薦經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以下簡稱特推會)審查通過，並檢附相關資料向基隆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申請獎助金： 

一、參加國際性評選或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得獎項或名次者。 

二、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各項全國性評選或競賽表現

特別優異，獲得前五等獎項者。 

三、 研究創造，有重要著述或發明，並有具體事蹟或證明者。 

四、其他優良表現有具體事蹟或證明者。 

第四條     本辦法申請之獎助程序如下： 

一、學校填具申請表。 

二、經各校特推會審查通過。 

三、各校函送本府審查。 

四、本府函知各校審查結果。 

五、各校依據審查結果頒發獎助金。 

第五條     各校應於每年十月底前檢附申請表及前一學年度相關資料函送本府

審查。  

    但特殊個案經本府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府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學年度基隆市資賦優異學生特殊表現獎助金申請表 

學校  班級  姓名  

鑑定

文號 
 

資優

類別 
 

申請

日期 
 

特殊

表現 

 

註：應附佐證資料，獎狀、獎牌影本請蓋「與正本相符」及

學校章。 

特推

會 

審查

結果 

 

學校

核章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